
一、彝族常见死亡纠纷的本地分类

彝族尔比尔吉①有：“ꊿꐆꀊꆈꆏꀊꐚ,ꊿꐆꀈꋓꆏꀊꍆ,

ꊿꐆꀊꐎꆏꁯꆮ”，即：命案黑的（一等）是乌鸦，命案花

的（一等）是喜鹊，命案白的（一等）是蝴蝶。意思是

在彝族命案中分别用三种颜色来表示命案的轻重

程度。最恶劣的一等是“黑色”被形容为乌鸦，这一

类是直接被残害致死的，比喻像乌鸦一样黑；中间

那等是“花的”被形容为喜鹊，这一类是被打、被骂，

但是没有死，而后自杀死亡的，比喻“黑”中带“白”，

是“花”的；最轻的一等是“白色”被形容为蝴蝶，这

一类是被骂，但没有被打，之后自杀死亡，比喻该类

案件是命案中相对较轻的。此外，如果细分会有

“五等：黑、黑花、花、花白、白和九等：黑、花、白三种

每种分三等”[1]。

根据调查②，目前，彝族民间常见的死亡纠纷可

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直接被杀死或被故意伤害致

死；第二类，因为矛盾“死给”③对方。其中，彝族民

间“死给”是因社会关系矛盾引发的具有特殊意义

的死亡现象，并以婚姻关系引发的死给现象最为常

见。

二、彝族常见死亡纠纷的责任认定、死亡赔偿
金构成及功能

凉山彝族死亡纠纷的责任认定及死亡赔偿金

的分配是一项非常繁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而言，

在常见的死亡纠纷中，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所

需要承担的责任要重于矛盾原因自杀。赔钱的具

体费用会因死亡纠纷类型不同而不同，即使为同一

类的死亡纠纷也因具体情况而不一样。就像彝族

谚语道：“ꃆꑘꊰꑋꏢ ,ꑍꏢꐯꀋꌡ”即彝族纠纷十二

件④，没有哪两件是一样的。

在责任认定上，第一类“被杀死”和“被伤害致

死”这种情况，纠纷调解人会按赔偿“整条人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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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通过调解得来的死亡赔偿金是一种具有“综

合性”意义的赔偿金。每笔赔偿金都有其独特的象

征意义及功能，一般包括：精神损失补偿功能、挽回

脸面的功能，还有一种隐藏在社会表面现象——

“分钱”达到对个人社会关系网联结的功能。从功

能主义角度看，文化的意义就在其功能。就像费孝

通先生所说：“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

工体系，是马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功能学

派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是明白易懂的。文化既

是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体系。人是体，文化是用，体

用分明。这是个朴朴实实的观点，所以我称之为朴

实的文化论。也可以说是人本主义的文化论，因为

人文世界里的一切东西无不是人造出来为人所用

的，连‘上帝’都是为了对人有用处而被人造出来

的。”[2]

比如，作者实地了解到该类死亡纠纷的赔偿款

可分为男子和女子的死亡赔偿金。已婚与非婚男

子的死亡赔偿金几乎相同。一般而言，一部分给死

者家人；一部分作为“ꋊꎆꃤꎆ”分给同一姓氏的家族

成员，彝族民间俗称“家支”。需要指出的是该类死

亡纠纷的死亡赔偿金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构成叫“ꃀ
ꌺꐆ”即给死者舅舅的钱。彝族尔比尔吉有：“ꃀꌺꐆ
ꀋꐥ,ꏣꅔꒃꀋꊋ，即如果争取不到死亡赔偿金分给舅

舅，那么以后其他外侄子出事（这里的“出事”是指

外侄子成为凶手或“被死给者”），舅舅也不会“凑

钱”和帮忙。如果死者是已婚女子，一般情况下，死

亡赔偿金一部分给死者家人，特别指明在彝族社会

已婚女子的家人是指夫家，如彝族古语有：“ꐥꑌꅽꃰ
ꊿ,ꌦꑌꅽꑊꋌ”，即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此外，还

有“ꀋꁧꂛꊨꏸꎆ”给同一姓氏家族中男性的钱和“ꃺꃀ
ꑌꂵꏸꎆ”给死者姐妹们的钱，其中“ꏸꎆ”本意为

“（因）生气（所得）的钱”，但在这里它有更深层次的

意义：亲属对死者死亡的“ꏸ”（气愤）是借助索要死

亡赔偿金达到心理安慰的。未婚女子的死亡赔偿

金全部由父母及家人支配，分配明细与已婚女子相

似。

“死给”现象在彝族民间经常发生，是具有典型

性与特殊性的死亡方式。该类死亡纠纷是发生矛

盾之后因自身承受能力或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杀，

自杀方式包括持械自杀、服毒和上吊等。这是一种

很有指向性的“自杀”，因为是发生矛盾之争后的

“自杀”，当地人称之为“ꌦꈀꄸꁵ”即：死给谁，简称

“死给”。此类纠纷往往因没有直接的“动手致人死

亡的人”，所以显得比较有争议。但彝民族有自己

的一套判断方式，该方式是通过死亡原因、死亡方

式及死亡地点来确认“死给”的指向对象。其中起

关键因素的是“死亡地点”。所以根据死亡地点该

类死亡纠纷的责任认定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发生矛盾双方其中一方直接死在

对方家里或房前屋后等，只要死亡地点是对方所属

区域，那就可以认定对方为“被死给者”。该纠纷通

过死亡地点具有明确的死给指向性，那么“被死给

者”就要赔付相对较高的死亡赔偿金；该死亡赔偿

金的构成与第一类死亡纠纷中的赔偿方式相似。

如果自杀地点不在对方所属的区域，但是因彝族民

间很看重“连带关系”，因此，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及死亡赔偿金。一般，最低赔偿为“ꎧꉐꇌꏢ”即：一

百斤酒和一头牛。

以上“死给”纠纷中的“死给者”与“被死给者”

是非夫妻关系。以下这种情况，“死给者”与“被死

给者”是夫妻关系。妻子死给丈夫是女方因被丈夫

骂或打骂而后自杀死亡，这一类是彝族民间中唯一

一类存在“死亡”现象，但不能将其与以上所述的命

案相提并论的。在彝族传统观念中，认为老婆是

“老公家的人”，所以妻子因老公原因死给老公时所

承担的责任比其它几类轻，相应的死亡赔偿金也较

少。赔偿金构成与已婚女子的相似。需要说明的

是该类案件中不一定妻子死给丈夫就必须得承担

赔付责任。在事件发生后中间调解人员还要斟酌

夫妻双方在发生口角时丈夫使用的语言是否过激，

是否可能导致妻子心理无法承受而自杀的。若是

丈夫没有过激话语或行为，那么丈夫只需杀头牛来

接待妻子一方姓氏的族人，以及基本安葬费用即

可。

总之，每一件死亡纠纷中的死亡赔偿金由具有

不同功能的死亡赔偿金构成，这里的“功能”具有两

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向性功能”，即谁分得了死亡

赔偿金，那么谁就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功能。第二层

是“实用性功能”，即每笔死亡赔偿金几乎都有以上

所述的精神补偿功能、挽回脸面功能和社会关系联

结功能。

三、死亡纠纷个案中的死亡赔偿金索得——
金钱背后的“羞耻观”

彝族谚语说：“ꊿꌦꆹꋍꑍ,ꀑꑊꆹꋍꍂ”，意思是“人

死是一时，羞耻是一世”，这是本地人的价值立场。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尔科

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把价值取向作为“分析社

会系统本身的结构与过程的主要参照基点”。[3]140-141

按照帕森斯的观点，彝民族的“羞耻——名誉”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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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深藏在彝族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在凉

山彝族常见的死亡纠纷中，“死者”与“死给者”的家

属背负着被“死亡”蒙上的不同程度的羞辱感。为

了挽回“死者”与“死给者”亲属的尊严，就会通过争

得死亡赔偿金的方式来弥补。因而，死亡赔偿金具

有物质及其象征意义的双重性功效。我们从以下

死亡纠纷个案中就可发现纠纷的真正解决必须通

过“死亡赔偿金”这一中介达到对死者亲属的心理

慰藉，消除仇恨，弱化羞耻感，恢复正常的人际秩序

和社会秩序。

个案一：比如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命案，甲方

的妻子是乙方的亲妹妹，乙方的妻子是甲方的亲妹

妹，乙方在西昌市某街将甲方杀害，后在彝族民间

调解人员的调解下，乙方赔付甲方二十万，才得以

解决。其中就包括上述中提到的三类钱：分给同一

姓氏家族人员的钱、分给死者舅舅的钱（该纠纷中

是壹万元）、留给死者妻子和孩子的钱。

个案二：2015年，喜德县某乡某村的村民勒尔

依铁（甲方）和吉木约呷（乙方），其中勒格伍果是吉

木约呷的老婆。甲乙双方土地相邻，甲方土地位于

乙方土地上方。一天，因土地跨塌甲方土地垮塌到

乙方土地之上，而甲方认为垮塌的泥土还是属于自

己的泥土而在垮塌的土上种核桃树。乙方担心核

桃树长大后会影响到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而不同意，

要求甲方移植核桃树，而甲方不听乙方的劝解执意

栽种核桃树。甲方的此番行为激怒了乙方，乙方用

刀砍掉了甲方栽种的核桃树后随即来到甲方家与

甲方理论。争吵没多久两人打了起来。甲方因脚

受伤到医院进行检查，之后在当地管辖的派出所几

次调解无果后，请来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村民进行

民间调解。但在调解当天乙方没有如约到达约定

地点参加纠纷调解，是因乙方妻子因此事上吊自杀

在自己的屋檐下。此事因吉木约呷的老婆勒格伍

果的上吊死亡使纠纷事态进一步升级。乙方认为

他的妻子是害怕他被警察抓走，自己的小孩会无人

抚养而上吊“死给”甲方的。但甲方却认为乙方妻

子的死因不能归因为自己，乙方妻子之死纯属夫妻

之间矛盾纠纷，若乙方妻子是死给甲方，为何不死

在甲方的屋檐下，而是死在自己屋檐下所以甲方认

为自己对乙方妻子的死不负有任何责任。在中间

调解人的调解下，甲方赔付乙方“ꎧꉐꇌꏢ”即“一百

斤酒及一头牛”，折合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按照分配

原则需赔付女方姓氏家族精神损失费，所以将甲方

所赔付给乙方的一万五千元中分一万元给乙方妻

子的姓氏家族，而剩下的五千元当做是乙方妻子的

安葬费留给乙方及其孩子。该纠纷中如果乙方的

妻子死在甲方的地域范围内会视为是死给甲方。

但乙方妻子是死在自己家里的，因此该纠纷界定

为：乙方妻子不是直接死给甲方的，但甲方有不可

推卸的“连带责任”，所以还是给予了赔付。

个案三：西昌市某派出所临时工沙马尔体与其

在中专学校就读时认识的吉古伍果相恋，感情一直

很好。沙马尔体答应毕业后娶吉古伍果为妻，但遭

到沙马尔体父母亲和叔叔婶婶们的强烈反对。认

为吉古伍果的“骨头不硬”⑤配不上沙马尔体。2012

年的一天，吉古伍果带上她的两位朋友，买了两件

啤酒，同时藏了一瓶敌敌畏（一种有机磷杀虫剂，毒

性大）在自己身上来到沙马尔体的叔叔婶婶家，当

时沙马尔体的父亲也在场。主人家杀鸡招待了吉

古伍果及其朋友。吃完饭后吉古伍果哀求道：“不

要这样，让我们俩在一起，你们就不要在中间阻拦

了。”但仍然遭到拒绝。在吉古伍果和朋友离开时，

她来到院子一旁的厕所里喝下了敌敌畏，死在沙马

尔体的叔叔婶婶家。该纠纷在当地中间调解人的

调解下，沙马家赔付吉古家共计人民币十五万元，

事情才得以调解。

从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凉山彝族死

亡纠纷的解决一般以死亡赔偿金的索得得以最终

拍板，否则死亡一方的家属会不断给死亡责任人施

压使其不得不赔付相应的赔偿金。赔与不赔，赔多

少一般以纠纷调解人的调解而定。在金额上一般

在几万至一百多万不等。这主要取决于“死者”、

“死给者”家族的势力与凶手、“被死给者”的家族势

力（这里的家族势力主要包括家族的经济势力、家

族的族姓地位、家族的人丁等）以及双方的过错程

度；若“死者”、“死给者”家族势力大、强，且凶手、

“被死给者”有经济能力赔付的话，有可能达到一百

多万；反之，也有可能只有一、二十万，甚至只有几

万。

凉山彝族常见死亡纠纷中的死亡赔偿金索得

现象的内动力在于彝民族金钱背后的“羞耻

感”——本地人的价值取向。其中每笔死亡赔偿金

都有其独立的象征意义及功能。凉山彝族社会中

的死亡纠纷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民族

志案例，特别是“死给”现象的研究为文化人类学研

究提供了很大的弹性空间。纠纷的解决通过赔偿

方式达到社会关系的重新梳理，通过直接的赔偿金

索得重获名誉，使尊严得到挽回与修复。死亡赔偿

金的分配在彝族社会中是个人与和个人相关的亲

属之间的纽带，将他们紧密联结在一起。彝族社会

苏晓梅：凉山彝族死亡赔偿金的构成及其文化人类学解读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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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纠纷中“死者”与“死给者”家属一方有“分钱”

现象，同时凶手与“被死给者”一方存在“凑钱”的现

象。他们就是在“分钱”与“凑钱”中联结亲属成员，

形成局域性的团结现象。通过亲属人人参与的“动

态状态”恢复到人人所追求的“静态平衡”——彝族

社会中常态的个人与社会秩序。

注释：

① 尔比尔吉:彝音翻译，相当于汉语中的“格言”与“谚语”，简称为“尔比”。

② 文章中材料的调查与收集时间为2016年4月，地点在凉山州喜德县瓦尔村。由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具有口传性，笔者的

描述难免具有地方性。但为研究和分析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所收集的纠纷案件均为真实案件，因涉及隐私，案件中的

人名均为化名。

③ 对“死给”的解释在文章第二部分的第四段。

④ 这里的“十二件”表示“数量很多”。

⑤ 指血缘来龙去脉不清楚或不纯洁。

参考文献：

[1] 李剑.本地人视角下的习惯法规范与纠纷——以凉山彝族为例[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9):35.

[2] 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61.

[3] 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注释：

① 参见格尔给坡.支格阿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② 参见阿洛兴德.支嘎阿鲁王[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③ 参见田明才.支嘎阿鲁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④ 《阿鲁举热》参见楚雄州文教局和楚雄州民委收集选编的内部资料《楚雄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所载。

⑤ 参见沙马打各.支格阿龙[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2008。

⑥ 参见洛边木果,曲木伍各.支格阿鲁[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

⑦ 参见杨甫旺,洛边木果.阿鲁举热[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

⑧ 参见阿洛兴德,洛边木果.支嘎阿鲁王[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

参考文献：

[1] 陈长友.西南彝志:第十二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215.

[2] 陈长友.彝族源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175.

[3] 肖远平.彝族“支格阿鲁”史诗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4,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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